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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证券交易所文件 
 

 

深证上〔2023〕845 号 

 

 

关于对郑州华晶金刚石股份有限公司及 

相关当事人给予纪律处分的决定 

 

当事人： 

郑州华晶金刚石股份有限公司,住所：河南省郑州市新材料

产业园科学大道111号； 

郭留希，郑州华晶金刚石股份有限公司原实际控制人，时任

董事长、董事会秘书； 

刘永奇，郑州华晶金刚石股份有限公司时任董事、总经理； 

张超伟，郑州华晶金刚石股份有限公司时任董事、副总经理、

财务总监； 

刘国炎，郑州华晶金刚石股份有限公司时任财务总监、副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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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理； 

张凯，郑州华晶金刚石股份有限公司时任董事、董事会秘书、

副总经理； 

李国选，郑州华晶金刚石股份有限公司时任董事、副总经理； 

杨晋中，郑州华晶金刚石股份有限公司时任董事； 

张召，郑州华晶金刚石股份有限公司时任监事会主席； 

李素芬，郑州华晶金刚石股份有限公司时任监事； 

刘广利，郑州华晶金刚石股份有限公司时任监事； 

张建华，郑州华晶金刚石股份有限公司时任副总经理； 

赵波，郑州华晶金刚石股份有限公司时任副总经理。 

 

一、违规事实 

经查明，郑州华晶金刚石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刚退”）

存在以下违规行为： 

（一）通过虚构销售交易及股权转让交易虚增营业收入、利

润总额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行政处罚决定书》（〔2022〕57号）

（以下简称《处罚决定书》）显示，金刚退及其子公司通过虚构与

多家公司的非饰品及饰品类销售交易、股权转让交易，2017年至

2019 年年度报告分别虚增营业收入 31,371.52 万元、21,239.49

万元、3,972.24万元，分别虚增利润总额 5,486.34万元、8,887.05

万元、700.22 万元。 

（二）通过虚构采购交易等方式虚增存货、固定资产、非流



 
— 3 — 

动资产 

《处罚决定书》显示，金刚退通过虚构采购交易、设备改造

业务、采购业务及工程施工业务、虚增在建工程等方式，于 2019

年虚增存货 62,813.33万元，虚增固定资产 40,645.00万元，于

2016 年至 2019 年分别虚增非流动资产 11,838.14 万元、

13,838.14 万元、11,612.27 万元、82,141.81 万元，于 2018 年

虚增在建工程 15,551.72 万元。 

（三）向原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提供资金，未按规定披露

非经营性占用资金关联交易 

金刚退 2021 年 4 月 27 日披露的《2020 年年度报告》《大股

东及其附属企业非经营性资金占用及清偿情况表》显示，截至

2020 年 12月 31日，原实际控制人郭留希、控股股东河南华晶超

硬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河南华晶”）非经营性占用金刚

退资金余额为 30,526.95万元。本所已于 2021 年 11月 12日对金

刚退及相关当事人给予纪律处分（深证上〔2021〕1102 号）。但

《处罚决定书》显示，2016 年至 2019 年，金刚退通过虚构采购

业务、支付采购款、账外借款及开具商业汇票等形式向原实际控

制人及其关联方提供资金，形成非经营性占用资金；2016 年至

2019年分别对金刚退形成非经营性占用资金（均为当年新增占用

金额）13,733.18 万元、60,108.82 万元、216,208.53 万元、

26,898.08 万元。 

（四）未按规定披露关联担保及对外担保 

金刚退 2021 年 4 月 27 日披露的《2020 年年度报告》《违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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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保及解除情况表》显示，2017 年 7 月 12 日至 2019 年 4 月 27

日，金刚退未履行审议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向原实际控制人郭留

希、河南华晶及第三方提供担保，截至 2020年年报披露日担保余

额为 196,352.68万元，其中向郭留希、河南华晶提供担保的余额

为 88,277.46万元。本所已于 2021年 11月 12日对金刚退及相关

当事人给予纪律处分（深证上〔2021〕1102 号）。但《处罚决定

书》显示，2016 年至 2019 年，金刚退为原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

方提供担保及对外提供担保合计 34笔，合计金额 413,197.44万

元，超出前述担保余额 216,844.76万元，金刚退未按规定披露相

关担保事项。 

（五）未按规定披露预计负债和或有负债 

《处罚决定书》显示，2018年，金刚退发生债权债务纠纷，

相关纠纷进入民事诉讼程序。司法机关先后判决金刚退作为债务

人承担偿还本金及利息的责任及对金刚退担保的债务承担连带责

任。对上述事项，金刚退未及时在 2018 年年度报告中确认预计

负债或披露或有负债，而是在 2019 年年度报告中确认预计负债

或损失，导致 2018年虚减预计负债 23,414.86万元，虚增利润总

额 23,414.86万元，同时导致 2019 年利润总额相应虚减。 

二、责任认定和处分决定 

（一）责任认定 

金刚退的上述行为违反了本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2018

年 11月修订）》第 1.4条、第 2.1条、第 9.11条和《创业板上市

公司规范运作指引（2015 年修订）》第 2.1.4 条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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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罚决定书》显示，郭留希、刘永奇、张超伟、张凯、李

国选、杨晋中、张召、李素芬、刘广利等时任董事、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对金刚退 2016年年度报告签署书面确认意见，保证报告

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郭留希、刘永奇、张超伟、张凯、杨

晋中、李国选、张建华、赵波、张召、李素芬、刘广利等时任董

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对金刚退 2017年年度报告签署书面确认

意见，保证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郭留希、刘永奇、张

超伟、张凯、李国选、张建华、赵波、张召、李素芬、刘广利等

时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对金刚退 2018年年度报告签署书

面确认意见，保证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时任会计机构

负责人刘国炎保证 2018年年度报告中财务报告的真实、准确、完

整；郭留希、刘永奇、刘国炎、张建华、李国选、赵波、张召、

李素芬、刘广利等时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对金刚退 2019

年年度报告签署书面确认意见，保证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

整。 

金刚退原实际控制人、时任董事长、董事会秘书郭留希违反

诚实守信、勤勉尽责义务，通过虚构采购业务、支付采购款、账

外借款及开具商业汇票等形式占用上市公司资金，滥用其控制权

严重损害上市公司利益，违反了本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2018

年 11月修订）》第 1.4条、第 2.2条、第 2.11条第一款、第 3.1.5

条第一款、第 3.1.7条、第 3.2.2条和《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

作指引（2015年修订）》第 3.1.10条、第 4.1.1条、第 4.2.1条

第一款、第 4.2.3条的规定，对金刚退上述相关违规行为负有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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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责任。 

金刚退时任董事、总经理刘永奇，时任董事、副总经理、财

务总监张超伟，时任财务总监、副总经理刘国炎未能恪尽职守、

履行勤勉尽责义务，违反了本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2018年

11 月修订）》第 1.4 条、第 2.2 条、第 3.1.5 条第一款和《创业

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2015年修订）》第 3.1.10条的规定，

对金刚退上述相关违规行为负有重要责任。 

金刚退时任董事、董事会秘书、副总经理张凯未能恪尽职守、

履行勤勉尽责义务，违反了本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2018年

11月修订）》第 1.4条、第 2.2条、第 3.1.5条第一款、第 3.2.2

条和《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2015年修订）》第 3.1.10

条的规定，对金刚退上述相关违规行为负有重要责任。 

金刚退时任董事、副总经理李国选，时任董事杨晋中，时任

监事会主席张召未能恪尽职守、履行勤勉尽责义务，违反了本所

《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2018年 11月修订）》第 1.4条、第 2.2

条、第 3.1.5条第一款和《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2015

年修订）》第 3.1.10条的规定，对金刚退上述相关违规行为负有

重要责任。 

金刚退时任监事李素芬，时任监事刘广利，时任副总经理张

建华，时任副总经理赵波未能恪尽职守、履行勤勉尽责义务，违

反了本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2018年 11月修订）》第 1.4条、

第 2.2条、第 3.1.5条第一款和《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2015 年修订）》第 3.1.10条的规定，对金刚退上述第一、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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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项相关违规行为负有重要责任。 

（二）当事人异议理由及申辩情况 

在纪律处分过程中，当事人刘永奇、刘国炎提交了书面申辩, 

其余当事人未提出异议及申辩理由。 

刘永奇的主要申辩理由包括：一是其并未参与相关违规行

为，也不可能知悉，更未从中获取任何利益，不存在任何主观故

意，证监会仅是以刘永奇所具有的总经理职位推断其应当或可能

知晓，《处罚决定书》认定的相关事实错误，不能作为交易所处分

的认定依据。其专业背景不足以使其及时发现违法行为，只能在

知悉后及时止损。二是交易所 2021 年 11 月 12 日作出的《关于

对郑州华晶金刚石股份有限公司及相关当事人给予纪律处分的决

定》认定刘永奇未能恪尽职守、履行勤勉尽责义务，并给予了处

分，本次处分与此前的处分决定依据的事实相同，均为金刚退实

际控制人、控股股东非经营性资金占用，违规提供担保等事宜，

基于“一事不再罚”原则，相同事项不应重复评价，法条竞合情

况下应当择一适用，交易所不应再就相同事实给予重复处分。三

是其已就《处罚决定书》提起诉讼，目前人民法院尚未作出生效

判决，交易所不应直接以《处罚决定书》的内容作为告知书的处

分依据。 

刘国炎的主要申辩理由包括：一是其配合公司签署 2018 年

年度报告时履职期限较短，属于被动参与，请求降低对当事人的

处分。其在配合签署金刚退 2018年年度报告时的身份只是会计机

构负责人，并不属于法定的信息披露义务人，不负有信息披露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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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二是就证监会认定的公司 2019 年年度报告存在虚假记载和

重大遗漏，所涉会计事项大都是当事人履职前业务的延续，且当

事人发现后一直努力减轻违规行为后果，在履职过程中所涉违规

数额已经大大降低，并积极督促公司如实、及时进行信息披露。

由于大量业务和会计事项都是之前年度延续和滚动结存形成，当

事人难以在一年的任职期限内纠正公司的所有违规行为，但并不

能否认当事人为此作出的努力和成效。交易所也认定这一事实，

2021 年 11 月的纪律处分决定降低了对其的纪律处分（创业板处

分告知书〔2021〕第〔32〕号），由公开谴责改为通报批评，撤销

了公开认定五年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的处分。三是当事人作为信息披露义务人仅参与了 2019 年年度

报告的签署，相较于其他当事人而言，当事人参与签署年度报告

的次数更少，所起作用更小，因此当事人请求基于处罚适当性的

要求，充分考虑当事人参与次数少、所起作用小这一事实，降低

对当事人的处分。四是其已就《处罚决定书》提起诉讼，目前人

民法院尚未作出生效判决，交易所应在法院判决结果出具后实施

处分。 

（三）纪律处分决定 

根据违规事实和情节，结合当事人的申辩情况，本所认为：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自律监管措施和纪律处分实施办法

（2022 年修订）》第七条规定，“行政处罚决定书、行政监管措施

决定书或者生效司法裁判文书中对相关事实情况作出认定的，本

所可以据此认定当事人的违规事实，并实施相应的自律监管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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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纪律处分。” 

针对当事人刘永奇的主要申辩理由，一是《处罚决定书》认

定，“刘永奇作为公司总经理，对重大投资、融资、采购等业务及

其付款进行审批，刘永奇长期担任董事、总经理，了解公司实际

经营情况，结合其本人相关陈述，其应当知悉公司存在虚假销售

交易。刘永奇在笔录中称，‘……郭留希找合作方成立鸿展、协鼎

后，根本没有按我的设想来实施，……不是用于平抑单晶产品市

场价格，而是被郭留希拿来用在别的用途，甚至去填补他的窟窿

了’，同时，根据联创融久、农投金控等债权人指认及相关资金流

水、诉讼资料等，刘永奇直接参与相关借款及保证合同洽谈、签

署，明知公司为相关公司提供担保而未督促公司履行信息披露义

务，亦未对资金实际用途及上市公司相关风险给予应有关注。相

关微信群聊天记录等证据亦显示，刘永奇知悉公司存在虚构业务、

违规担保、资金占用及诉讼等事项，并就如何在形式上完善资料，

以应对审计、监管机构等提出建议”。从证监会《处罚决定书》查

明的事实看，刘永奇所主张的未参与、不知悉相关违规行为的申

辩理由并不成立。同时，其事后采取补救措施客观上也未能消除

前述违规事项的恶劣影响。二是金刚退于 2021年 4月 27日披露

的资金占用和违规担保数据与证监会查处的违规金额存在巨大差

异。本所本次处分是针对证监会已查处的资金占用、违规担保与

本所 2021年查处的资金占用、违规担保的差异部分，以及证监会

已查处的财务造假事项所作出，故不属于“一事再罚”。三是证

监会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书和市场禁入决定书已生效，截至目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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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证据表明证监会作出的行政处罚和市场禁入决定认定的事实错

误。综上，对刘永奇申辩理由不予采纳。 

针对当事人刘国炎的主要申辩理由，一是《处罚决定书》认

定，“其自 2018 年 3月在金刚退担任财务总监助理，参与相关财

务工作，其将本人及其亲属银行账户长期出借给公司用于伪造资

金流，并指示相关员工在与虚构交易相关的采购单据上签字，应

当知悉金刚退存在虚构交易。刘国炎了解金刚退与洛阳启明、营

口鑫宇、天宝桓祥等公司的真实债务关系，理应知悉公司以支付

采购款等方式向外转移资金事项。联创融久、农投金控出具的相

关情况说明等证据显示，刘国炎参与了相关涉案担保事项的转款、

付息等对接工作”。刘国炎作为时任会计机构负责人，保证 2018

年年度报告中财务报告的真实、准确、完整，同时其于 2019年 4

月担任财务总监、副总经理，对 2019年年报签署意见，对公司前

述相关违规行为负有责任。二是金刚退于 2021年 4月 27日披露

的资金占用和违规担保数据与证监会查处的违规金额存在巨大差

异。本所本次处分是针对证监会已查处的资金占用、违规担保与

本所 2021年 11 月 12日查处的资金占用、违规担保的差异部分，

以及证监会已查处的财务造假事项所作出。三是证监会作出的行

政处罚决定书和市场禁入决定书已生效，截止目前，无证据表明

证监会作出的行政处罚和市场禁入决定认定的事实错误。综上，

对刘国炎申辩理由不予采纳。 

依据本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2018 年 11 月修订）》第

16.2条、第 16.3条、第 16.4条和《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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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纪律处分实施标准》第七条第一款第二项、第四项、第五

项以及第九条、第十五条、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六条的规定，经

本所纪律处分委员会审议通过，本所作出如下处分决定： 

一、对郑州华晶金刚石股份有限公司给予公开谴责的处分； 

二、对郑州华晶金刚石股份有限公司原实际控制人、时任董

事长、董事会秘书郭留希，时任董事、总经理刘永奇，时任董事、

副总经理、财务总监张超伟，时任财务总监、副总经理刘国炎，

时任董事、董事会秘书、副总经理张凯，时任董事、副总经理李

国选，时任董事杨晋中，时任监事会主席张召，时任监事李素芬，

时任监事刘广利，时任副总经理张建华，时任副总经理赵波给予

公开谴责的处分； 

三、对郑州华晶金刚石股份有限公司原实际控制人、时任董

事长、董事会秘书郭留希给予公开认定终身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处分； 

四、对郑州华晶金刚石股份有限公司时任董事、总经理刘永

奇，时任董事、副总经理、财务总监张超伟给予公开认定十年不

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处分； 

五、对郑州华晶金刚石股份有限公司时任财务总监、副总经

理刘国炎给予公开认定五年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

级管理人员的处分。 

郑州华晶金刚石股份有限公司及相关当事人如对本所作出

的纪律处分决定不服的，可以在收到本纪律处分决定书之日起的

十五个交易日内向本所申请复核。复核申请应当统一由金刚退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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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本所上市公司业务专区提交，或者通过邮寄或者现场递交方式

提交给本所指定联系人（刘女士，电话：0755-88668240）。 

对于郑州华晶金刚石股份有限公司及相关当事人的上述违

规行为及本所给予的处分，本所将计入上市公司诚信档案，并向

社会公开。 

 

 

深圳证券交易所 

2023 年 9 月 7 日 


